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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司法局 ：

紧盯关键环节 提升综治水平
本报讯 连日来，市司法局紧盯关键环

节，多措并举，持续加大法治宣传、律师代

理、特殊人员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力度，推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果。

今年以来，市司法局创新法治宣传

手段，发挥“智慧普法”平台作用，依托微

信公众号、门户网站等积极宣传法律法

规，组织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村（社

区）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普法工作者

深入基层以案释法，明法示警，引导群众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法律服

务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法律服务行业

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引导律师依法开

展涉嫌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落

实涉黑涉恶案件报告、备案和集体研究

制度。健全律师代理涉黑涉恶案件指导

监督机制，开展涉黑涉恶案件开庭审理

旁听，对庭审现场律师依法辩护代理情

况进行监督。

此外，市司法局不断完善对刑满释放

和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工作，坚持监督管

理、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帮扶“三位一

体”，积极落实社会救助帮扶政策，预防特

殊人员被黑恶势力引诱拉拢，减少重新犯

罪率。据了解，今年 1 至 6 月，全市各级调

解组织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3378 件，

摸排特殊人群 6386 人次，核实涉黑涉恶

线索 7 条。
（张敏涛 郭宏伟）

市交通运输局 ：

聚焦行业乱象 扎实开展整治
本报讯 连日来，市交通运输局重点

围绕“六清”行动，从交通运输领域中人

民群众关注的民生焦点、难点、热点等突

出问题入手，对乱点乱象进行扎实整治，

同时对已办理案件进行翻查，确保行业治

乱成效。

今年以来，全市交通系统对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摸排汇总的 36 条涉乱

问题线索逐一进行翻查，并建立线索核查

月报告制度和台账，实行动态管理，办结

一起销号一起，做到线索处置及时、处理

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公开透明。截至目前，

36 条涉乱问题线索已全部处理完毕，并

已在市扫黑办备案。同时，还建立了“全市

交通运输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任务责

任清单”，抽调精干力量持续在道路运输、

公路治超等领域深入开展综合治理活动，

共出动执法人员 1989 人次，查处违法违

规车辆 200 辆，查扣非法营运车辆 93 辆，

行政处罚 71 起，责令改正 147 起。

               （张敏涛 郭宏伟）

扶风县公开宣判
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32 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本报讯 7 月 27 日，扶风县

人民法院依法对以东某某、薛某

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公

开宣判，32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

处十八年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经查，自 2017 年 9 月以来，

以被告人东某某、薛某某为首

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为攫取非法

利益，以贷款无抵押、额度高、

利息低等条件诱使被害人借

款。在被害人无力偿还时，该团

伙成员通过殴打、威胁、滋扰等

暴力或“软暴力”方式催收，或

以转单平账的手段，恶意垒高

被害人债务，诈骗、敲诈被害人

财物，先后共实施诈骗犯罪事

实 151 宗，敲诈勒索犯罪事实

20 宗，寻衅滋事犯罪事实 8 宗，

其他违法事实多宗。

法院审理认为，以被告人东

某某、薛某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

集团，实施了多宗违法犯罪事实，

分别构成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

罪、赌博罪、开设赌场罪、诈骗罪、

窝藏罪。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

实、情节及性质等，判处东某某有

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 25 万

元 ；其余 31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

处十八年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各处罚金。       

   （张敏涛）

发挥监督职能
助力扫黑除恶

近日，岐山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对全县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活动中，调研组先后到
县扫黑办、法院、检察院、住建局、基层派出所和社区，通过
实地查看、座谈交流等方式，与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交流讨
论，大家积极为当前工作和建立扫黑除恶长效常治机制提
出建议和办法，助力全县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战。

                               （张敏涛 魏振刚）

妨害民事诉讼要承担法律责任
张敏涛 惠小刚

律师本应该知法守法，而卢某却在以原

告代理人身份参与案件审理中使用手机进

行录音，干扰了庭审。近日，金台区人民法院

群众路法庭快速处置一起妨害民事诉讼事

件，并依法对卢某作出训诫处理，有效维护

了法律尊严和正常诉讼秩序。

案件回放

6 月 2 日，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在金

台法院群众路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庭审开

始前，书记员依法宣读了法庭纪律。在庭审

过程中，被告代理人周某向法庭提出，原告

代理人卢某用手机对庭审过程进行录音。

得知这一情况后，审判长当即宣布休庭，并

与法警及时制止了卢某的违法行为。经核

查，卢某确实存在以上行为。经训诫教育，

卢某承认对人民法院庭审活动录音是错误

行为，当场删除了录音，并书写具结悔过书

当庭予以宣读。

法官说法

此案中，卢某身为原告代理人，使用手

机对庭审进行录音，这一行为扰乱了庭审秩

序，破坏了司法公平，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行

为。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指在民事

诉讼活动中，为了排除干扰，维护正常的诉

讼秩序，保障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顺利进

行，对有实施妨害民事诉讼秩序行为人，所

采取的具有制裁性质的强制手段。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妨害民事

诉讼的强制措施种类有拘传、训诫、责令退

出法庭、罚款、拘留。如情节严重，则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卢某能够深刻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行为，具结悔过，情节较轻，金台区人

民法院遂对卢某进行了训诫处理。 

法官提醒

法庭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

的地方，神圣不可侵犯。诉讼参与人和其他

人参加民事诉讼活动，应当遵守法庭规则，

维护正常诉讼秩序。违反法庭规则，扰乱法

庭秩序，妨害诉讼活动，情节较轻的予以训

诫、罚款、拘留等处罚 ；情节严重的，将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作为律师及其他法律工作

者，应带头遵守法庭规则，更应守住执业纪

律和职业道德的底线。

21年前抢劫杀人案告破
陇县公安局跨省抓获 5 名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 抢劫杀人后分头

潜逃，21 年来东躲西藏，天网

恢恢疏而不漏，近日，陇县公

安局经过侦查民警日夜奋战，

该起抢劫杀人案成功告破，抓

获犯罪嫌疑人 5 名。

1999 年 1 月 13 日，陇

县天成镇马夫沟金矿( 已关

停 ) 发生一起致 1 人死亡、3

人受伤的抢劫杀人案，受害

人 400 元现金及部分财物被

抢，犯罪嫌疑人作案后潜逃。

案发后，陇县公安局开展了

长时间的侦破工作，但因当

时条件所限，案件一直没

有获得进一步有价值的线

索，该案也成为陇县唯一

未破获的积案。今年以来，

该局多次召开会议，对案

件进行研判，并由局领导

挂帅，从多个警种抽调精

干力量，组成攻坚专班，一

边对案情重新梳理、开展

细致研判，一边寻求省、市公

安的技术支持。经过大量艰

苦细致的工作，该案多名犯

罪嫌疑人身份信息被确定。

随后，专案组民警兵分

三路，分赴新疆、重庆、河南等

地，根据蛛丝马迹查找嫌疑人

的藏匿地点，经过多日侦查和

蹲守，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 5

名。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对当

年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张敏涛）

太白县举办 《民法典》
进军营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 为了提高部队

官兵法律意识，筑牢法治军

营基础，日前，太白县委普法

办、县司法局、县双拥办、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驻地部队

开展了“《民法典》宣讲进军

营”报告会。

报告会上，陕西众致律

师事务所曹琳律师从《民法

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总

体要求和基本原则、编撰工作

情况、《民法典》主要内容 4 个

方面，为部队官兵全面生动地

解读了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

名的法律。段富军律师对《民

法典》的立法层面做了解释，

并结合平常工作，通过案例解

读，为大家详细讲解了民事法

律关系的概念，补偿赔偿、物

权债权的区别，见义勇为的认

定，起草合同条款等方面经常

遇到的问题，引导官兵运用法

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活动中还开展了法律咨

询服务活动，两位律师面对面

耐心解答官兵提出的问题，帮

助军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在军营中营造了普法宣传的

浓厚氛围。       

 （张敏涛）

关爱送给戒毒人员
近日，陈仓区禁毒办组织

人员到 5 名因毒致贫人员家庭
走访慰问，并送去了大米、面粉
等生活用品，详细了解他们目

前的生活状况，鼓励贫困人员
要坚决和毒品说“不”，坚定脱
贫信心，依靠勤劳致富。

（张敏涛）

一个箭步！民警拉回跳楼男          

本报讯 “小伙，别跑！”

说时迟那时快，民警一把就将

扬言要跳楼的男子拉到怀里，

从而避免了一起悲剧的发生。

近日，在渭滨区巨福路一小区

上演一场生死营救。

当天上午 10 时许，渭滨

公安分局高家村派出所接到

男子谢某某报警，称他因琐

事与父母产生矛盾，发生激

烈争吵，请求帮助。接警后，

值班民警贾文艺、辅警王繁

等人立即赶赴现场。此时，谢

某某已经爬上了楼顶，情绪

非常激动。民警一边安抚谢

某某情绪，一边将事情向派

出所汇报，所领导立即带领

民警增援。民警了解得知，

谢某某的舅舅平时与其关系

好，便联系其赶来一起劝导。

经过民警和亲友 2 个小时的

劝说，谢某某情绪逐渐缓和

下来。就在这时，民警瞅准时

机，一个箭步上前将谢某某

抱住，随后带离楼顶。

经了解得知，因谢某某的

母亲不让其吸烟，两人发生争

吵后，谢某某一时想不开便要

跳楼。为了及时化解矛盾，民

警将母子俩分开做思想工作，

分别进行安抚。
( 张敏涛 阮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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